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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梯次專利師考試全部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專業訓練補考試題 

 

科目：專利法規 

考試時間： 2 小時 
 

甲、測驗題：（50 分）  

（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

該題不予計分。 

（二）共 25 題，每題 2 分，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試卷上作答，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甲公司聘雇乙、丙研發一種技術，當研發完成時，甲公司欲申請發明專利，

請問發明專利申請書上之發明人應記載誰？ 

A、乙、丙。 

B、甲、乙、丙。 

C、甲、乙。 

D、甲公司之負責人、乙、丙。 

 

2、甲公司前於 95年 5月 11日以「三面刷齒造型牙刷」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

式樣專利，申請日為 95年 5月 11日，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後准予專利，並

於 96年 4月 25日合法送達審定書，甲公司於 96年 7月 23日申請繳納第一

年年費及專利證書費，專利專責機關於 96年 8月 21日公告。請問本件專利

案專利權期間為何？ 

A、95年 5月 11日至 107年 5月 10日止。 

B、95年 5月 11日至 107年 5月 11日止。 

C、96年 8月 21日至 107年 5月 11日止。 

D、96年 8月 21日至 107年 5月 10日止。 

 

3、下列何者是新型專利申請案形式審查之事項？ 

A、是否違反單一性之規定。 

B、是否違反先申請原則。 

C、是否具有產業上利用性。 

D、補充、修正是否明顯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4、以下有關國內優先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自先申請案申請日起已逾十二個月者，不得被後申請案主張國內優先權。

此處所稱申請日起，是指申請人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申請事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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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先申請案中所記載之發明或創作已有基於他案主張國際優先權或國內優先

權者，不得被後申請案主張國內優先權。 

C、先申請案不論係屬於分割後之子案或原申請案（母案），皆不得被後申請

案據以作為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基礎案。 

D、如先申請案為複數申請人時，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後申請案之申請人，不必

與先申請案之申請人完全一致，只要有其中一個為同一人即可。 

 

5、以下何者非屬舉發事由？ 

  A、新型專利，違反單一性。 

  B、發明說明書或圖式未明確且充分揭露技術內容。 

  C、創作不具備新穎性。 

  D、共有之發明專利未由共有人全體提出申請者。 

 

6、以下就專利權期間延長之敘述，何者錯誤？ 

A、核准延長專利權期間之標的，依專利權期間延長核定辦法規定，以許可證

所載之有效成分或用途為限。 

B、延長專利權期間，經舉發成立者，不僅發生延長之期間視為自始不存在，

且影響原專利權之效力。 

C、核准延長之期間超過無法實施之期間，舉發成立之效果，為超過之延長期

限視為自始未延長。 

D、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撤銷專利權期間延長之核定。 

 

7、以下有關專利代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依專利法規定，申請人申請專利及辦理有關專利事項，得委任代理人辦理

之。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申請專利及辦理專利有關事項，

應委任代理人辦理之。 

B、依專利法施行細則規定，專利代理人不得逾 3人，有 2人以上者，均得單

獨代理，經本人同意，得委任他人為複代理人。 

C、依專利法規定，得從事專利代理業務者，包括專利師、專利代理人、文件

代收人、律師。 

D、申請人變更代理人之權限或更換代理人時，非以書面通知專利專責機關，

對專利專責機關不生效力。 

 

8、某甲為專利界新鮮人，有一次在餐會中聽到同道說了一些專利申請流程，包

括審查意見通知函、程序審查、形式審查、早期公開、公告、核准審定、舉

發、繳納專利證書費等，弄得某甲一頭霧水，向您請教。上列事項依序排列，

對發明專利而言，以下順序何者正確？ 

A、程序審查、形式審查、審查意見通知函、核准審定、公告、繳納第一年年

費及專利證書費、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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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程序審查、早期公開、審查意見通知函、核准審定、繳納第一年年費及專

利證書費、公告、舉發。 

C、程序審查、形式審查、早期公開、舉發、審查意見通知函、核准審定、繳

納第一年年費及專利證書費、公告。 

D、程序審查、早期公開、審查意見通知函、核准審定、公告、繳納第一年年

費及專利證書費、舉發。 

 

9、申請人甲於民國（下同）97年 4月 9日檢送發明專利申請書及美國優先權證

明文件，以「可於日光下觀看及可降低環境鏡面反射之顯示器」向專利專責

機關申請發明專利。嗣於 97年 4月 20日補繳規費，97年 5月 3日補正申請

權證明文件、委任書及外文本說明書，又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即 97

年 8月 1日補正中文說明書，請問本案申請日為何？ 

A、97年 8月 1日。 

B、97年 4月 9日。 

C、97年 4月 20。 

D、97年 5月 3日。 

 

10、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訴字第 85號判決： 

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伊於大陸購得之型號為「SL-760」工業用縫紉機之部分

零組件，侵害原告依台灣專利法所申請取得之專利權，此部分事實，為被

告所不否認，但抗辯其並未在台灣製造、販賣，故當不會構成原告所稱侵

害其台灣專利權之行為等語。而原告亦未提出其曾就本件專利發明向大陸

申請，並經審核後取得專利權之保護，因此，原告系爭發明既未於大陸享

有專利權之保護，則亦無侵害原告之權利可言云云。以下何種原則，最能

代表本件判決見解？ 

A、排他性。 

B、時間性。 

C、地域性。 

D、無形性。 

 

11、專利權具有排他性、獨占性。專利權排他性體現專利制度之價值，而為了

維護專利制度的價值，禁止重複准予專利（禁止重複授權原則），貫穿我國

專利法體系中。以下何者最能代表該原則或概念？ 

A、先申請原則。 

B、單一性。 

C、產業利用性。 

D、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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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當一國專利法採行下列何種原則時，將完全禁止未得專利權人同意之「真

品平行輸入」行為？ 

A、國民待遇原則。 

B、最惠國待遇原則。 

C、國際耗盡原則。 

D、國內耗盡原則。 

 

13、有關發明專利權之期限及其計算，依專利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自公告日起算 20年屆滿。 

B、自申請日當日迄至屆滿之日間，發明專利權人均得行使其專利權。 

C、屆滿之日為星期日或其他國定休假日者，遞延自次日屆滿。 

D、依專利法第 20條規定，應自申請日當日起算。 

 

14、物品專利權人，除專利法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為下列

何種行為之權？ 

（1）製造、使用該專利物品。 

（2）為販賣之要約、販賣該專利物品。 

（3）為販賣之目的而進口該專利物品。 

（4）為研究、試驗而製造該專利物品之非營利行為。 

A、（1）（2）（3）。 

B、（1）（2）（4）。 

C、（1）（3）（4）。 

D、（2）（3）（4）。 

 

15、甲受雇於乙資訊公司，負責軟體設計，但甲對於騎自行車運動有偏好，因

此，利用假日休閒時間發揮其研發精神，對於如何減輕自行車及加速行進，

頗有心得，終於以台灣盛產的孟宗竹結合碳纖維做為材料，研發一種輕便

竹製腳踏車，並通知乙公司，且乙公司未加反對。如果該發明創作申請專

利，則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何者？ 

A、乙公司。 

B、甲乙共有。 

C、甲。 

D、依契約約定。 

 

16、下列有關專利年費之敘述，依專利法規定，何者正確？ 

（1）專利年費自申請之日起算。 

（2）第二年以後之專利年費，原則上應於屆期前繳納；未於應繳納之期間內

繳費者，得於期滿後一年內補繳之。但其年費應按規定之年費加倍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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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一次繳納數年年費，且遇有年費調整時，毋庸補繳其差額。 

（4）專利權人為自然人、學校或中小企業者，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減免專

利年費。 

A、（1）（2）。 

B、（2）（3）。 

C、（3）（4）。 

D、（1）（4）。 

 

17、甲完成一發明隨即在 2008年 3月 1日向日本申請發明專利，並於 2008年 9

月 1日向德國就同一發明提出專利，則甲於 2009年 8月 1日向我國申請同

一發明專利時，所得適法主張之國際優先權為何？ 

A、無論主張日本申請案或德國申請案為其國際優先權基礎案，均不適法。 

B、得同時主張日本與德國之申請案為其國際優先權基礎案。 

C、僅得主張德國申請案為其國際優先權基礎案。 

D、僅得主張日本申請案為其國際優先權基礎案。 

 

18、下列事項，何者應由專利審查人員具名？  

（1）新型專利形式審查。 

（2）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3）新型專利更正審查。 

（4）新型專利舉發審查。 

A、（1）（3）（4）。 

B、（2）（3）（4）。 

C、（2）（4）。 

D、（3）（4）。 

 

19、以下有關專利申請文件簽署之敘述，何者錯誤？ 

A、依現行專利審查基準規定，所謂有權簽章之人，只要聲明表示其係屬執行

職務，具有代表法人為該簽章行為之權限即可。 

B、依一般社會通念，凡是印章上另有〝…專用章〞者，即表彰該印章之專屬

用途，例如：〝…公司進出口專用章〞、〝…公司報關專用章〞等等印章，

均僅在某種特殊用途下始能使用，不能作為申請專利用章。 

C、申請人為法人時，有關申請文件之簽章，在外國法人由其負責人、代表人

或有權簽章之人為之，本國法人則除應有其負責人、代表人或有權簽章之

人為之外，並應加蓋法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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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主張國內優先權，其先、後申請案申請人之簽章，或申請分割時，原案與

分割案申請人之簽章，均必頇一致。若有不一致者，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

補正。 

 

20、下列關於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的敘述，何者錯誤？ 

（1） 申請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圖說）均得以外文本提出，只要在專利專

責機關指定之期間內補正中文本，即得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 

（2） 以外文本提出專利申請後，得於補正中文本時進行補充、修正並增加外

文本所未揭露之技術內容，只要在專利專責機關指定之期間內補正，仍

得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 

（3） 以外文本提出專利申請後，未在專利專責機關指定之期間內補正中文本

者，因已逾越指定期間，縱於專利專責機關處分不受理之前補正，該申

請案仍將會不予受理。 

（4） 以外文本提出專利申請時，外文本不生補充、修正問題，應於專利專責

機關指定之期間內補正中文本取得申請日，再據以進行補充、修正。 

A、（1）（3）。 

B、（2）（4）。 

C、（1）（2）（3）。 

D、（2）（3）（4）。 

 

21、依巴黎公約規定，下列有關優先權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A、應自首次申請案之申請日起算。 

B、申請當天計入。 

C、倘有關期間之最後一日為國定假日，此一期間應延長至次一工作日。 

D、倘有關期間之最後一日為主管機關不受理申請之日時，應延長至次一工作

日。 

 

22、依TRIPS規定，以強制授權作為反競爭行為之救濟措施時，得 

A、不必基於個案之考量。 

B、不受以供應國內市場需求為主之限制。 

C、不提供上級機關或司法機關獨立審查救濟之機會。 

D、於授權原因消滅後，仍可無條件繼續實施。 

 

23、依巴黎公約第 4C條規定，新式樣專利得主張優先權之期間為？ 

A、3個月。 

B、6個月。 

C、12個月。 

D、1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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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依巴黎公約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同盟國得作為拒予優先權之事由？ 

A、申請人主張單一優先權者。 

B、申請人主張複數優先權者。 

C、新式樣申請案所據以主張之優先權之先申請案為新型專利申請案者。 

D、申請人主張優先權逾優先權期間者。 

 

25、依 TRIPS規定，發明專利權利之保護期間，自申請日起至少應為？ 

A、12年。 

B、15年。 

C、20年。 

D、無明文規定，由各會員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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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申論題：（50 分） 

（一）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每個月將近有 3千多件專利權當然消滅，將近 2百件

專利權發生自始不存在之效果。換言之，依現行專利法令規定，當發生一

定事由時，即產生失權效果。身為一位專利師，為維護專利權人的權益，

不得不知該事由。試依現行專利法令及實務，說明「專利權自始不存在或

視為自始即不存在」及「專利權當然消滅」之事由。(25分) 

  

 

二、一發明專利申請案中可否為複數之優先權主張？其優先權期間應如何起

算？原因為何？試就專利法及國際條約規範說明之。(25分) 

 


